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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晓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08,964,830.76 1,600,080,225.15 -3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78,013.66 23,997,511.86 2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8,125,491.32 20,762,999.46 35.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806,973.89 -65,000,372.59 -19.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45 24.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 0.045 2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7% 0.91% 0.3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592,555,732.46 6,475,412,728.40 -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2,665,340.40 2,295,305,136.87 1.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171.6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99,8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35.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5,341.38

合计 1,252,522.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4,5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72% 251,700,000 0 质押 25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2.27% 12,000,167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其他 2.18% 11,485,96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2.11% 11,149,916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9% 11,000,798 0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8,810,480 0

上海凹凸彩印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8,470,045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6,100,07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6,000,000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1% 4,8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5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7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2,000,167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16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11,485,960 人民币普通股 11,485,96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1,149,916 人民币普通股 11,149,9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力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00,798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798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8,810,480 人民币普通股 8,810,480

上海凹凸彩印总公司 8,470,045 人民币普通股 8,470,04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农业产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00,073 人民币普通股 6,100,0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44,125,013.18 1,630,483,191.26 -54.36%

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和4亿元短期融资券到期兑

付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139,035,128.91 189,921,658.70 -26.79%

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到期承兑以及背书转让支付

货款而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6,620,510.48 15,487,381.26 -57.25% 主要是报告期内待抵扣增值税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29,487,040.22 22,703,174.72 29.88% 报告期内110KV电压扩容工程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90,000,000.00 433,000,000.00 -79.21%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票据到期兑付而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9,971,033.02 63,457,448.93 -37.01%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了员工的工资、奖金

应交税费 35,636,855.49 106,893,727.22 -66.66% 报告期内公司缴纳了应交税金

应付利息 14,551,872.13 24,064,529.67 -39.53%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了4亿元短期融资券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40,000,000.00 报告期内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转入

其他流动负债 797,856,839.75 1,196,522,272.23 -33.32% 报告期内公司兑付了4亿元短期融资券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

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108,964,830.76 1,600,080,225.15 -30.69% 报告期内减少了包装和轮毂收入与成本合并所

致

财务费用 21,008,478.27 48,777,767.93 -56.93% 报告期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60,049.25 4,835,442.02 -86.35% 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计提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143,937.81 8,392,392.53 -86.37%

报告期内减少了常德芙蓉大亚化纤有限公司股

权投资收益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977,668.85 22,291,436.19 -95.61%

2015年公司收购了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

25%、大亚木业（江西）有限公司25%、大亚木业

（茂名）有限公司25%、大亚地板（江苏）有限公

司25%、阜阳大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25%、圣象

实业（江苏）有限公司25%、圣象地板江苏有限

公司22%的少数股东股权而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561,608.87 -30,705,633.30 52.58%

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58,104,183.35 -212,524,617.26 -209.66%

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以及偿还债

务所支付的现金相对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召开了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中

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含9亿元） 的中期票据。（详细情况已于

2016年3月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登载公司信息的互联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大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2015年3月20日，公司完成了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简称：15大亚CP001，代码：041559015）的发行，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

亿元，票面利率为5.58%，期限365天，到期（兑付）日为2016年3月19日。 报告期内，公司已完成了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

作。（详细情况已于2016年3月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登载公司信息的互联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及新聘董事会秘

书的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2016年01月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业绩预告》

2016年01月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注册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

中期票据的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6年02月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2016年02月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

性公告》

2016年02月2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江

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6年03月0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公告》

2016年03月2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

告》

2016年03月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大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

告摘要》、《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审计报告》、《关于对大

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

计说明》、《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蒋春霞）》、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王永）》、《大

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张小宁）》、《大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大亚科

技股份有限公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关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5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商标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字号使用许可的关联交易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16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

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

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6年03月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6年04月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江苏世纪同

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16年04月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在首页“查询” 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大亚科

技集团

有限公

司

股改限

售股份

解限承

诺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

持大亚科技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大亚科技对外披露出售提

示性公告。

2009

年09

月04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戴品

哎、陈

巧玲、

陈建

军、陈

晓龙

关于同

业竞

争、关

联交易

方面的

承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鉴于本人在继承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亚科技"）原实际控制人陈兴康先生的相关股权后，将成为大

亚科技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本人现就避免与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所经

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事项承诺如下：（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并

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并未

拥有从事与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股权

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 （2）本人在被依法认定为大亚科技的实际

控制人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大亚科

技及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对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的竞

争企业进行收购或进行有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的投资，也不会以任何方

式为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的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3）本人承

诺，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经营的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人将立即通知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并将该商

业机会让予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 （4）如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而给大亚科

技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的，本人同意全额赔偿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因此遭

受的所有损失。 （5）本承诺函受中国法律管辖，对本人具有约束力。 2、关

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鉴于本人在继承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亚科技"）原实际控制人陈兴康先生的相关股权后，将成为大

亚科技的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本人现就规范和减少与大亚科技及其子公

司的关联交易事项承诺如下：（1）本人在作为大亚科技实际控制人期间，本

人及本人控制(含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如有）将不以借款、代

偿债务、代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的资金，不与大亚

科技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非交易性资金往来。 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大亚

科技及其子公司向本人及本人控制(含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

（如有）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2）本人在作为大亚科技实际控制人期间，

本人及本人控制(含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如有）将尽量避免和

减少与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及本人控制(含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

业（如有）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依法签订协议，严格按照大亚科

技《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决策

相关制度等有关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履行回避表决和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及大亚科技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3）如因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而给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造成损失

的，本人同意全额赔偿大亚科技及其子公司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并承担由

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4）本承诺函受中国法律管辖，对本人具有约束

力。

2015

年08

月26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大亚科

技集团

有限公

司

关于商

标、独

立性、

关联交

易、同

业竞

争、资

金占用

方面的

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集团"）在重大资

产收购中承诺事项如下： 1、江苏大亚、江西大亚、茂名大亚、阜宁大亚、阜阳

大亚的中、高密度板及刨花板产品所使用的商标为"大亚"、"丹亚"、"康亚"文

字商标以及两个Dare�global图形商标。 上述商标正由大亚集团作为注册

商标申请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办理商标注册手续，2006年1

月18日，大亚集团出具《关于商标的承诺》，主要内容包括：（1）除上述正在

申请注册的商标外，大亚集团未持有任何19类商品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未就

其他商标在19类商品上申请商标注册，亦未有该等安排、计划。 （2）在大亚

集团取得该等商标专用权前，如果大亚科技完成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大亚科

技及其控股的下属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江苏大亚、江西大亚、茂名大亚、阜

宁大亚、阜阳大亚，下同）在中、高密度板及刨花板产品上无偿使用上述商

标，大亚集团不持任何异议。 （3）在大亚集团取得该等商标专用权后，大亚

集团同意大亚科技及其控股的下属公司在中、高密度板及刨花板产品上无

偿使用上述注册商标，许可使用的种类为独占使用许可使用。 即，在大亚集

团合法拥有该等商标专用权期间（包括商标的续展期间），大亚集团将该等

注册商标仅许可大亚科技及其控股的下属公司无偿使用，无地域及使用方

式的限定。 （4）在大亚集团取得该等商标专用权后，如大亚科技认为必要，

大亚集团将就上述商标的独占使用许可使用事宜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2、

本公司与大亚集团是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独立

企业法人，公司与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

上完全分开。 资产收购的交易对方即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已经出具了《承诺

函》，承诺在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及大亚科技《章程》的规定，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方面

与大亚科技相分开、相独立"。 3、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亚集团本着规范和减少

关联交易，保护上市公司及少数股东权益的原则，就关联交易事宜已出具

《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将尽量减少与大亚科技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

避免的任何业务往来或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

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资

产收购完成后，大亚集团全部人造板业务进入了大亚科技，大亚集团及大亚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不再经营人造板业务，为此，大亚集团出具了《承诺函》，

主要内容如下：（1）大亚科技本次收购大亚集团分别持有的三家木业公司

75%股权完成后，大亚集团及下属企业（除大亚科技以外的，大亚集团全

资、控股公司及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与三家木业

公司相同或相类产品、业务的情形，本次股权收购不会产生同业竞争问题。

（2）大亚集团及下属企业在今后的业务中，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从

事与大亚科技（包括大亚科技全资、控股公司及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

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如大亚集团及下属企业从事的业务涉及与大亚科

技（包括大亚科技全资、控股公司及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构成同业

竞争，则在大亚科技提出异议后，大亚集团同意终止该业务。 如大亚科技认

为该新业务有利于大亚科技发展，则大亚集团同意无条件将该业务转让给

大亚科技经营。 5、本次收购完成后关于控股股东大亚集团不会利用控股地

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大亚科技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本公司

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在收购中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大亚集团将严格遵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规定，规范与大亚科技的资金往来，不会利用控

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大亚科技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06

年03

月24

日

长期

严格

履行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大亚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现金分

红承诺

公司未来三年（2015年-2017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1、当年实现的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年末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

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2、未来三年内，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在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有关规定和条件下，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

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情况下，公司未

来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

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3、根据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

际情况，董事会认为以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时，

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2015

年03

月24

日

2015

年至

2017

年

严格

履行

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2月1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了解公司基本情况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陈晓龙

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冀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9,586,141.59 161,929,174.71 -1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57,202.63 6,307,807.52 -4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038,287.90 5,801,356.51 -3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12,948.18 23,214,617.24 -9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0.88% -0.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29,666,516.55 885,411,507.34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1,459,370.18 708,002,167.55 0.4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3,629.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2,544.46

合计 -581,085.2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78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冀鲁 境内自然人 42.90% 50,082,169 37,561,627 质押 7,500,000

中科汇通

（深圳）股

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93% 12,764,785 0 质押 11,748,200

刘凌云 境内自然人 6.16% 7,197,352 5,398,014

宫为平 境内自然人 2.27% 2,654,828 1,991,121

黄学春 境内自然人 2.09% 2,438,045 1,828,534

中央汇金资

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1% 2,343,100 0

唐成宽 境内自然人 1.42% 1,658,914 1,244,185

吴翠华 境内自然人 0.79% 923,986 692,989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

兴业事件驱

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0% 817,392 0

李素霞 境内自然人 0.61% 71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公司

12,764,785 人民币普通股 12,764,785

刘冀鲁 12,520,542 人民币普通股 12,520,54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34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3,100

刘凌云 1,799,338 人民币普通股 1,799,33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宝兴业事件驱动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7,392 人民币普通股 817,392

李素霞 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0

宫为平 663,707 人民币普通股 663,707

黄学春 609,511 人民币普通股 609,511

刘建芳 54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000

吴一文 511,700 人民币普通股 51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董事长刘冀鲁与公司总经理刘凌云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李素霞” 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

票710,000股；“吴一文” 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11,

5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511,7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拟转让股权事项：2016年4月5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刘冀鲁先生的通知，刘冀鲁先生正在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公

司股票于2016年4月5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2016年4月18日，公司获悉控股股东刘冀鲁先生正在筹划转让其持有的部分上市公司股权，公

司股票于2016年4月1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目前该事项正在推进过程中，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6年04月0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2016年04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全体发起

人股东

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与股份公司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不以任何方

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

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相

似或可以取代股份公司

产品的业务或活动，不损

害股份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不在股份公

司谋取任何不正当利益。

2010年

01月15日

长期有

效

正常履行中

刘冀鲁;刘凌

云;宫为平;黄

学春;陆江;史

志民;唐成宽;

吴翠华;袁福

祥;章大林;赵

明

股份限售承诺

三年锁定期限届满后，在

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离职以后三年内，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且三年后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

2016年

01月01日

2016-1

2-31

正常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50.00% 至 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693.13 至 1,386.26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86.2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管理成本、财务成本等增加，导致利润有所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2016年1月6日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冀鲁

2016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52

证券简称：鼎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6-19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均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吴韬先生

和王景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辞职后，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少于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之前，吴韬先生

和王景先生将继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其职责。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在报送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对吴韬先生和王景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541

、

200541

证券简称：

000541

、粤照明

B

公告编号：

2016-021

佛 山 电 器 照 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传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8,991,554.12 137,985,884.65 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39,100.08 7,695,886.59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6,708,826.26 7,484,018.10 -1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062,201.53 -22,319,522.30 -3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5 0.0855 -18.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5 0.0855 -1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1.86% -0.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879,471,801.80 930,772,824.04 -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40,868,456.71 632,529,356.63 1.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1,281.7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49,62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5,898.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71,550.6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5,513.94

合计 1,630,273.8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34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军 境内自然人 28.51% 34,212,960

34,212,

960

黄娅妮 境内自然人 22.34% 26,804,970

26,804,

970

质押

13,700,

000

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10% 10,917,000

10,917,

000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1% 4,093,830 4,093,830

北京华清博远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3% 3,638,970 3,638,970

湖南金科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0% 2,274,390 2,274,390

张海鹰 境内自然人 1.24% 1,486,440 1,486,440

陈周盛 境内自然人 1.02% 1,218,330 1,218,330

王玲 境内自然人 0.76% 909,720 909,720

黎毅 境内自然人 0.76% 909,720 909,720 质押 28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39,700 人民币普通股 639,7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

贸信托·锐进40期兆天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4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000

王建飞 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

林桂荣 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

王祥生 1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

冯敬熹 1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

徐志力 1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00

丁如海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上海兆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兆天金

牛精选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彭金梅 96,700 人民币普通股 9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军、黄娅妮为一致行动人，深圳市达晨财信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达晨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减少52.25%，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较多的货款及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减少45.35%，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的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3、应收利息期末比期初增加100.96%，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收理财产品利息增加所致。

4、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71.7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付的原材料货款增加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52.22%，主要系本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用摊余价值减少所致。

6、开发支出期末比期初增加208.7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信息化建设项目开发支出增加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56.52%，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生产设备预付款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51.6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了较多应付材料款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减少50.7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了上期计提的年终职工薪酬所致。

10、财务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105.41%，主要系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期减少84.29%，主要系本期应收往来余额及账龄减少所致。

12、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期增加126.12%，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期减少32.28%，主要系本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陈军;黄

娅妮

股份

限售

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二、如本人在上市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

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

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

上市后6�个月内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

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个月的锁定期。

2015

年06

月10

日

2015年6

月10日至

2018年6

月10日

严格

履行

张文;张

海鹰;赵

传淼

股份

限售

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中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 二、如本人在上市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

发行人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 6个月

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或

上市后6�个月内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

票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延长 6�个月的锁定期。

2015

年06

月10

日

2015年6

月10日至

2016年6

月10日

严格

履行

陈军;黄

娅妮;深

圳市达

晨财信

创业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股份

限售

承诺

在持有发行人的股份锁定期届满、没有延长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并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前提下，将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减持发

行人股份以及减持时间；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

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减持方式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

规定的交易方式。 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予以

公告。

2015

年06

月1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

履行

多喜爱

家纺股

份有限

公司;陈

军;黄娅

妮;张

文;张海

鹰;赵传

淼

IPO稳

定股

价承

诺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公司上一

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则公司将启动稳定股价措施，具体包括：

1、由公司回购股票（1）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回购股份，应符合《上市公

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

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2）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公司董事会公告

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票若连续 5�个交易日收盘价超过每股净资产时，

公司董事会可以做出决议终止回购股份事宜。 （4）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

资金总额累计不超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所募集资金的总额。 （5）公

司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2、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

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次用于

回购股份的资金以其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的现金分红资金为限。 3、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1）在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的公司董事（不包括独

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4、公司在未来聘任新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将要求其签署承诺书，保证其履行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做出的相应承诺。

2015

年06

月10

日

2015年6

月10日至

2018年6

月10日

严格

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40.00% 至 10.00%

2016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558.34 至 1,023.62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30.5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互联网垂直电商业务还处于前期测试和试运行阶段，公司在互联网资源

整合、电商信息化系统建设、供应链资源整合、互联网行业人才储备、消费者对相关

商品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对业绩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醒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琼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4,310,757.83 767,330,509.62 1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7,776,865.30 99,482,670.12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07,348,727.74 81,758,984.51 3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104,091.50 67,138,040.36 17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47 0.0782 8.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47 0.0782 8.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3.22% -1.1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150,115,955.69 6,048,296,432.78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00,644,216.45 5,023,546,888.12 1.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9,287.0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8,749.98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49,181.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284.2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92,340.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4,331.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1,131.98

合计 428,137.5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4,30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7% 171,360,391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0% 133,577,143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74% 60,357,728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1% 39,536,74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2% 30,799,000

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2% 23,165,684

DBS�VICKERS�(HONG�KONG)�

LTD�A/C�CLIENTS

境外法人 1.81% 22,976,647

安信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6% 22,412,15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 17,846,06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6% 10,918,99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 171,360,391 人民币普通股 171,360,391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133,577,143 人民币普通股 133,577,143

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60,357,728 人民币普通股 60,357,728

深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9,536,747 人民币普通股 39,536,74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7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99,000

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3,165,684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165,684

DBS�VICKERS�(HONG�KONG)�LTD�A/C�

CLIENTS

22,976,647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976,647

安信国际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22,412,157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412,15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三组合 17,846,063 人民币普通股 17,846,06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018L-CT001深

10,918,992 人民币普通股 10,918,9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香港华晟控股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市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广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均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

未知公司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金额）

期初余额（或上

期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79,988,990.00 51,600.00 154917.42% 主要由于本期购买证券及国债产品所致

应收账款 546,891,520.46 366,401,130.72 49.26% 主要由于本期以商业承兑汇票收款减少所致

应收利息 4,331,924.89 3,022,646.23 43.32% 主要由于本期应收未收银行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8,804,253.68 17,313,604.14 -49.15% 主要由于本期收回出口退税所致

在建工程 42,353,046.49 32,488,518.68 30.36% 主要由于本期在建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3,219,035.99 71,531,790.37 -53.56% 主要由于上期预收款项本期已部分结算所致

应交税费 36,225,643.16 12,969,090.31 179.32% 主要由于本期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553,912.01 -6,645,447.07 46.52% 主要由于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137,926.24 3,865,036.47 188.17% 主要由于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00 388,061.46 -100.00% 主要由于本期不再持有短期股票投资所致

投资收益 -106,841.26 17,245,640.35 -100.62%

主要由于上期出售部分光大银行股票取得的收

益，本期没有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104,091.50 67,138,040.36 177.20%

主要由于本期销售商品收回货款增加而购买商

品支付货款减少及本期收回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290,416.89 -60,827,662.67 104.33%

主要由于本期购买证券、国债产品及银行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3年3月广东证监局对本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罚，2013年9月至2015年10月，共2755名原告以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为由，分别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本公司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要求本公司赔偿38411.14

万元人民币及132.8万元港币。 2014年11月至2015年12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判决，要求本公司向上述原告赔偿共计

人民币18273.65万元及港币735.82万元，并承担诉讼费323.32万元，目前除了还有31名原告在上诉外(涉及诉请金额136.82万元），判决已

全部生效。 截至2016年4月25日，本公司已向 2713�名原告（不含37名被驳回的原告）支付赔偿款19004.66�万元（含诉讼费）。 此次证

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件，影响公司2014年度利润总额6143.83万元，影响公司2015年度利润总额13188.99万元。 预计该诉讼事项

不会对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控股股东

关于股份限

售的承诺

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香港广晟投资承诺：自本次

交易完成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由承诺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也不由本公司回购由承诺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但因与承诺人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间发生业务资产整合、无偿划转的情形除外

2015年12

月04日

12个月

履行

中

控股股东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香港广晟投资承诺：鉴于佛

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占比较

少，未来24个月内将通过业务整合或其他方式和安排，有计划地逐

步减少或消除同业竞争。

2015年12

月04日

24个月

履行

中

控股股东

关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承

诺

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香港广晟投资就避免与本

公司同业竞争问题进一步承诺如下：1、承诺人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除前述目前与本公司存在同业竞

争的企业外，如果将来承诺人及相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本公司及

本公司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承诺人承诺将

采取以下措施解决：（1）本公司认为必要时，承诺人及相关企业将

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所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2）本公司认为必要

时，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承诺人及相关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

和业务。 2、承诺人在消除或避免同业竞争方面所做各项承诺，同样

适用于承诺人下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承诺人有义务督促并确

保承诺人其他下属企业执行本文件所述各项事项安排并严格遵守

全部承诺。 3、如承诺人或下属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违反上述承

诺，致使本公司收到损失的，承诺人将给予本公司合理赔偿。

2015年12

月04日

长期

履行

中

控股股东

关于减少与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香港广晟投资承诺，在其持

有（包括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期间：1、严格遵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的《公司章

程》等各项规定。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承诺人不利用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进行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2、

承诺人及其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以下简

称“相关企业” ）将尽量避免、减少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之间

发生关联交易；3、对于承诺人及相关企业与本公司之间确有必要且

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市场原

则进行。 在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及相关企业的

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并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如

违反上述承诺，给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子公司和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由承诺人承担赔偿责任。

2015年12

月04日

长期

履行

中

控股股东

关于独立性

的承诺

为了保持佛山照明业务独立、人员独立、资产独立、机构独立、财务独

立，电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广晟投资、香港广晟投资承诺：1、

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1）、保证佛山照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

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

力。 （2）、保证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佛山照明的业务活

动进行干预。 （3）、保证本承诺人及关联企业避免从事与佛山照明

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4）、保证尽量减少本承诺人及关联企业

与佛山照明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保证

上市公司人员独立：（1）、保证佛山照明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佛山照明任职并在佛山

照明领取薪酬，不在本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

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2）、保证佛山照明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

与关联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3）、向佛山照明推荐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得超越佛山照明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3、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1）、

保证佛山照明具有与经营有关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配套设

施，合法拥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土地、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商标、专

利、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具有独立的原材料采购和产

品销售系统。 （2）、保证佛山照明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其资产全

部处于佛山照明的控制之下，并为佛山照明独立拥有和运营。

（3）、保证本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佛

山照明的资金、资产；不以佛山照明的资产为本承诺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的债务提供担保。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1）、保证

佛山照明建立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

织机构。 （2）、保证佛山照明内部经营管理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5、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1）、保证

佛山照明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

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佛山照明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

其关联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佛山照明的财务人员不在其

关联企业兼职。 （4）、保证佛山照明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佛

山照明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本承诺人不违法干预佛山照明的资

金使用调度。

2015年12

月04日

长期

履行

中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公司

关于现金分

红的承诺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三十

2009年

05月27日

长期

履行

中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

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

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6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元）

期初持股

数量

（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

（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其他 205007 7天

60,039,

000.00

27,

635.14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质押式报

价回购

其他 205008 14天

140,

001,

000.00

60,087,

000.00

78,

169.47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质押式报

价回购

其他 205010 28天

19,841,

000.00

45,

661.48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质押式报

价回购

债券 204001 GC001

19,800,

198.00

1,342.23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国债逆回

购

债券 204004 GC004

79,803,

192.00

26,

965.7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国债逆回

购

债券 204007 GC007

238,

911,

945.00

112,

566.5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国债逆回

购

债券 204014 GC014

19,901,

990.00

19,901,

990.00

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国债逆回

购

股票 300456 耐威科技 7,005.00 500 0 0.00 5,018.1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二级市场

购入

合计

578,

305,

330.00

500 -- 0 --

79,988,

990.00

297,

358.73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

2014年01月23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说明：上述“质押式报价回购”及“国债逆回购” ，所使用的资金均严格控制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内，没有超额使用资金。为了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对上述到期投资品种进行循环投资，交易次数较多。因此，上述“质押式报价回购”及“国债逆回购”的最初投资成本是2016

年第一季度循环投资金额的累计数。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年01月2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互动易-投资者关系管理

2016年03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互动易-投资者关系管理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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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多喜爱 公告编号：

2016-038

多 喜 爱 家 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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